





津外大校〔2017〕94号


天津外国语大学关于印发
《教职工获得各类荣誉称号认定及校内
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教职工获得各类荣誉称号认定及校内奖励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7年9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教职工获得各类荣誉称号认定及校内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爱岗敬业、奋发向上、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进一步推动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建设，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司厅局级及以上党政群部门，以及以中共天津外国语大学委员会、天津外国语大学名义开展的评先评优活动中，获得荣誉称号的教职工集体和个人。
获得校外荣誉称号申请学校奖励的，必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个人奖励的，须为9月10日仍在校在编在岗教职工。
第三条  学校对获得各类荣誉称号的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第四条  学校每年从绩效工资中划拨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荣誉称号奖励（管理业绩奖励）专用款项。
第二章  校内外荣誉称号认定程序
第五条  学校管理业绩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教职工集体和个人获得校内外荣誉称号的认定。
第六条  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认定范围为上一年度7月1日至本年度6月30日期间取得的校外荣誉称号，上一年度9月10日至本年度9月9日期间取得的校内荣誉称号，且该荣誉为申请人在我校工作期间获得。
第七条  奖励级别认定
校外荣誉称号必须是由学校组织评选、推荐，获司厅局级及以上党政群部门表彰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以加盖地方党委、政府、国家部委、司厅局级及以上党政群部门印章为准）。奖励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厅局级。国家级荣誉称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国家一级组织授予，省部级荣誉称号由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办局、群团组织和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省（市）一级组织授予，司厅局级荣誉称号由国家部委办局、市委、市政府下属司厅委办局、群团组织，以及天津市各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授予。
校级荣誉是指经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以中共天津外国语大学委员会或天津外国语大学发文表彰的综合性荣誉奖项。
第三章  奖励标准及发放
第八条  奖励级别及标准按照《天津外国语大学管理业绩奖励办法（试行）》执行。
第九条  同一年度同一类荣誉只享受一次奖励，按级别最高的一次核发，不重复奖励。
第十条  上一学年获得校内外各类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在教师节进行集中表彰，奖金原则上在每年9月发放，遇有特殊情况可顺延至次月发放。
第十一条  奖金按获得的荣誉称号项数发放。个人荣誉奖励直接发给个人；集体荣誉授予学校某个单位的，奖金用于补充工作经费由集体使用。
第十二条  严格控制学校各职能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先项目。若须组织评选的，需经党委常委会或者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各职能部门组织开展的评选获奖人数最高不得超过参评群体的3%。
第十三条  教学、科研、教学（管理干部）基本功竞赛等业务类奖项，以及指导学生类奖励，分别按照《天津外国语大学教学业绩奖励办法》《天津外国语大学科研业绩奖励规定》《天津外国语大学管理业绩奖励办法（试行）》等制度执行。
第十四条  以下奖项不在本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特殊情况报学校管理业绩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认定。
1.民间团体及海外机构组织评选的奖项；
2.行业协会、学会以及临时性机构组织评选的奖项；
3.各类优秀组织奖、提名奖；
4.授予天津外国语大学或者临时性机构的集体荣誉；
5.上级单位对本单位进行业务检查获得的奖项；
6.评奖前已明确商定不予物质奖励的荣誉；
7.其他经学校研究不予物质奖励的荣誉。
第十五条  校外评选部门发放的奖金，指向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拨入工作部门补充工作经费，指向临时性机构的纳入学校管理业绩奖励总额，统筹使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滨海外事学院、附校、滨海附校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所需资金从本单位、本部门列支。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管理业绩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学校原有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天津外国语大学办公室                    2017年9月7日印发  
- 1 -
